外貿協會南港展覽館
展覽作業手冊

附件5
搭建超高建築申請表
本公司參加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至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假南港展覽館　
　　區所舉辦之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，因展出需要，特申請搭建超高建築。本公司並完全遵照「外貿協會南港展覽館展場裝潢作業一般規定」之規定辦理。
參展公司名稱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負責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聯絡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聯絡地址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電　話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傳　真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營利事業統一編號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攤位號碼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號
租用攤位面積：　　　　　　平方公尺
超高建築面積：　　　　　　平方公尺（高度　　　　　　公尺）
公司印鑑章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負責人印鑑章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承攬工程之裝潢商名稱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地址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聯絡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電話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※填妥後最遲請於展前30天送交辦借用單位（將本表連同附件5.1、5.2一併附上）
附件5.1

搭建超高建築參展廠商切結書
本公司參加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至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假南港展覽館
   　區所舉辦之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，已申請搭建超高建築。
本公司保證確實依照合格開業建築師（或土木、結構技師）簽證之設計圖施工，除遵守「外貿協會南港展覽館展場裝潢作業一般規定」之各項規定外，並就攤位之安全負一切法律責任。
本公司保證如因攤位之設計、施工、使用或拆除不當等情事而發生任何財物損失、人員傷亡、或其他侵權事故，除自負一切法律責任外，並保證借用單位及外貿協會免於受到因此所衍生之任何民事、刑事訴追，否則本公司將負責賠償借用單位及外貿協會包括訴訟費、律師費在內之一切損害。
　　　此　致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（借用單位名稱）
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
參展公司名稱：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　　
負責人姓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　　　
地址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電話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攤位號碼：　　                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　號
公司印鑑章：　　　　　  　　　　　　　負責人印鑑章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

附件5.2

搭建超高建築建築技師切結書
關於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公司參加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至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於南港展覽館所舉辦之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攤位號碼　　　  
  　區　    　　　號），申請搭建超高建築一事，本事務所業已對其攤位設計、結構、材料予以審查，確認安全無虞，且符合「外貿協會南港展覽館展場裝潢作業一般規定」之各項規定，本事務所同意負責與設計及監造有關之一切法律責任。
　　　此　致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（借用單位名稱）
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
建築師（土木、結構技師）事務所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      　
聯絡地址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　　　
建築師（土木、結構技師）姓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　
電話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　　　　 

建築師（土木、結構技師）事務所印鑑章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建築師（土木、結構技師）印鑑章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附件5.3
搭建超高建築借用單位切結書
本單位於　　　 年　　 　月　　 　日至　　 　年　　 　月　　 　日假南港展覽館　　　　 　區舉辦之　　　　　　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，本展參展廠商計
　　　　家，因展出需要，特申請搭建超高建築。本展借用單位願負監督之責，倘有任何意外事故發生，本借用單位同意自行負擔一切民、刑事責任，與  貴會無涉。檢附申請搭建超高建築廠商名冊(如附件5.4)及相關圖說文件，敬請備查。
此　致
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
借用單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　　　　（印鑑章）
負責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印鑑章）
聯絡人：
電話：
中華民國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※填妥後最遲請於展前10天送交本會南港國際展覽中心業務組

附件5.4

搭建超高建築參展廠商名冊
	No.
	公司名稱
	攤位號碼
	租用攤位面積(平方公尺)
	超高建築面積(平方公尺)
	高度(公尺)
	聯絡人
	行動電話
	申請表
	相關圖
說文件
	備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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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寫說明：已繳交申請表及相關圖說文件(含超高建築設計圖、公共意外及第三人責任保單影本)者，請打「ˇ」
